
资格审查材料

（一）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投标人名称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三大道瑞阳

春花园小区沿街1幢108号门面

房

邮政

编码
464000

联系方式
联系人 刘国兴 电 话 13837656336

传 真 / 网 址 /

组织结构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姓名 刘国兴 技术职称 / 电话 13837656336

技术负责人 姓名 刘国兴 技术职称 / 电话 13837656336

成立时间 2018年9月25日 员工总人数：80人

企业资质等级 地市级

其中

项目负责人 1人

营业执照号 91411500MA45RELY6B 高级职称人员 2人

注册资金 叁佰万圆整 中级职称人员 3人

开户银行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北

京路支行
初级职称人员 10人

账号 411520010160012901 技 工 64人

经营范围

园林绿化工程；园林景观设计；园林技术咨询；林业资源规划设计；林

业资源监测；林业工程勘察设计、技术咨询；林业专项调查；占用征收

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苗木花卉培育及销售；有机肥、复合肥销售；油

茶种植及茶油加工销售。

备注 投标单位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增加或删减填写此表

注：本表后应附投标人认为必要的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







附件：光山县政府采购投标人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光山县林业局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91411500MA45RELY6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刘国兴

联系地址和电话：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三大道瑞阳春花园小区沿街 1 幢 108

号门面房 、13837656336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投

标人形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的各项规定。我单位（本人）郑重承诺，我单位（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和采购文件、本承诺书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七）未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

（八）未曾作出虚假采购承诺；



（九）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

违规行为，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

并视同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

九条规定，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投标人（盖单位公章）：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5 年 3 月 28 日

注：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

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书

致： 光山县林业局 （招标人名称）

我单位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自愿参与 光山县殷棚

乡五座楼村乡村绿化美化示范项目 （项目名称）的政府采购活动，并郑重承诺

如下：

我单位承诺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特此承诺!

投标人：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5 年 3 月 28 日



1.2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1.3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2024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1.4 具有依法缴纳税款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4.1 依法缴纳税款的良好记录（2024 年 10 月 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



1.4.2 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2025年 12月 1日-2025年 2月 28日）







1.5 参加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书面声明

致： 光山县林业局 （招标人名称）

我单位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自愿参与 光山县殷棚

乡五座楼村乡村绿化美化示范项目 （项目名称）的政府采购活动，并郑重声明

如下：

我公司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特此声明!

投标人：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5 年 3 月 28 日



1.6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承诺书

致： 光山县林业局 （招标人名称）

我单位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自愿参与 光山县殷棚

乡五座楼村乡村绿化美化示范项目 （项目名称）的政府采购活动，并郑重承诺

如下：

我公司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特此承诺!

投标人：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5 年 3 月 28 日





1.7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承诺书

致： 光山县林业局 （招标人名称）

我单位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自愿参与 光山县殷棚

乡五座楼村乡村绿化美化示范项目 （项目名称）的政府采购活动，并郑重承诺

如下：

我公司满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特此承诺!

投标人：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5 年 3 月 28 日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

中小企业声明函

（属于中小微企业的填写，不属于的无需填写此项内容）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 光山县林业局 （单位名称）的 光山县殷棚

乡五座楼村乡村绿化美化示范项目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服务全

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

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光山县殷棚乡五座楼村乡村绿化美化示范项目 （标的名称），属于 其他

未列明行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制造商为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

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80 人，营业收入为 30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45.35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制造商为 / （企

业名称），从业人员 / 人，营业收入为 / 万元，资产总额为 / 万元，属于 /（中

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公章）

日期： 2025 年 3 月 28 日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

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在公示成交人时公开成交人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投标人按照本办法规

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 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

【2016】125 号）的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

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拒绝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投标

人应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政府采

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渠道查询自身信用记录，提供查询网页截图加盖

单位公章，查询时间需在本公告发布之后



3.1.1 “信用中国”失信被执行人查询







3.1.2 “信用中国”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查询



2.1.3 “信用中国”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



2.1.4 “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



2.1.5 “信用中国”经营（活动）异常名录信息查询



3.2 非联合体不转包分包承诺书

致： 光山县林业局 （招标人名称）

我单位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自愿参与 光山县殷棚

乡五座楼村乡村绿化美化示范项目 （项目名称）的政府采购活动，并郑重承诺

如下：

我公司为非联合体投标，中标后绝不转包分包。

特此承诺!

投标人：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5 年 3 月 28 日



3.3 非进口产品承诺书

致： 光山县林业局 （招标人名称）

我单位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自愿参与 光山县殷棚

乡五座楼村乡村绿化美化示范项目 （项目名称）的政府采购活动，并郑重承诺

如下：

我公司承诺本项目建设所需全部材料、设备及服务均为国内生产或提供，不

涉及任何进口产品采购。

特此承诺!

投标人：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5 年 3 月 28 日



3.4 承诺书

致： 光山县林业局 （招标人名称）

我单位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自愿参与 光山县殷棚

乡五座楼村乡村绿化美化示范项目 （项目名称）的政府采购活动，并郑重承诺

如下：

我公司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为本项目前期准备提供设计或咨询服务的；

（2）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有重大违法记录的；

（3）投标人之间或投标人与采购人之间相互串通的。

我公司参与招投标活动，对竞争性谈判文件和响应文件中的商业和技术等秘

密保密，违者对由此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投标人： 河南省顷霖林业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5 年 3 月 28 日


	资格审查材料
	（一）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附件：光山县政府采购投标人信用承诺函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书
	1.2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1.3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1.4 具有依法缴纳税款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4.1 依法缴纳税款的良好记录（2024年10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1.4.2 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2025年12月1日-2025年2月28日）

	1.5 参加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6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1.7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规定
	3.1.1 “信用中国”失信被执行人查询
	3.1.2 “信用中国”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查询
	2.1.3 “信用中国”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
	2.1.4 “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
	2.1.5 “信用中国”经营（活动）异常名录信息查询

	3.2 非联合体不转包分包承诺书
	3.3 非进口产品承诺书
	3.4 承诺书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7:40+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9: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9:33+0800
	无
	无


		2025-03-27T15:59:58+0800
	无
	无


		2025-03-27T16:00:03+0800
	无
	无


		2025-03-27T16:00:09+0800
	无
	无


		2025-03-27T16:00:23+0800
	无
	无


		2025-03-27T16:00:27+0800
	无
	无


		2025-03-27T16:00:32+0800
	无
	无




